
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解决潜在同业竞争补充承诺

函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

理办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实施细则》”）、

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以及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解决公司潜在同业竞争相关资料，听取相关说明，

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延长集团”）于 2020 年 7

月 30 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。鉴于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将新增醋酸甲酯、乙醇业务，为进一步避

免延长集团下属企业陕西延长石油榆神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榆神

能化”）在建 50 万吨/年煤基乙醇项目试生产后、置入上市公司前的过渡期内可

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，根据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中“不排除在

适当情况下，提前采取并购或其他有效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”的承诺，延长集

团进一步补充承诺如下：在榆神能化“在建的 50 万吨/年煤基乙醇项目”试生产

前，延长集团将促成兴化股份以其自有资金、自筹资金、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或者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/股权等一种或多种方式结合，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收购项目资

产、收购项目公司股权、增资等合规方式，完成对榆神能化“在建的 50 万吨/

年煤基乙醇项目”的收购。 

本承诺内容是对延长集团 2020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

诺函》的有效补充，不构成变更、豁免、提前终止或撤销承诺的情形。 

我们认为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，对于乙醇项目

试生产后、置入上市公司前的过渡期内可能发生的潜在同业竞争，作出了解决潜

在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，该措施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



其相关方承诺》的规定和要求，相关承诺内容及解决措施时限明确、具有有效性

和可行性，上述措施和承诺的履行能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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